
农业农村部文件

农牧发〔2024〕12 号

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《官方兽医

依法履职规范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(农牧)、畜牧兽医厅(局、委),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,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:
为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,指导官方兽医严格依法履职,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等规定,我
部制定了《官方兽医依法履职规范》。 现予以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农业农村部

2024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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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兽医依法履职规范

第一条　 为了加强动物检疫活动管理,规范和监督官方兽医

依法履职行为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动物检疫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,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　 本规范适用于官方兽医履行职责有关活动。 法律、

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第三条 　 对官方兽医的监督管理实行“谁任命、谁负责”原

则,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行

政区域内的官方兽医,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官方兽医检疫工作

的业务管理。

第四条　 农业农村部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开展官方兽医培训考核,具体工作由承担全国动物卫生监

督工作业务指导的机构开展。

第五条　 官方兽医应当严格依法、公正文明履行职责,严守纪

律,勤勉敬业,不得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。

第六条 　 官方兽医实施动物检疫工作时,应当持有官方兽

医证。

第七条　 官方兽医应当按照检疫规程规定,实施动物检疫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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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 检疫合格的,出具检疫证明;检疫不合格的,出具检疫处理通

知单。

第八条　 发现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、动物产品,具

备补检条件的,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指派官方兽医按规定实施

补检。

第九条　 官方兽医应当严格管理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账

号,不得出借本人账号或者借用他人账号。

第十条　 官方兽医应当严格管理、规范使用动物检疫证章标

志,准确填写动物检疫工作记录并及时上交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统

一保存。

第十一条　 官方兽医在履职过程中,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动

物卫生监督机构警示提醒并责令改正;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。

(一)出具的检疫证明填写不规范的;

(二)发现违法调运动物、动物产品未及时报告的;

(三)发现货主通过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其他欺骗手段取得

检疫证明未及时报告的;

(四)不按时上岗或者多次擅自脱岗离岗的;

(五)其他履职消极懈怠、不负责任的。

第十二条　 官方兽医在履职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除依

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,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暂停其检疫出证

权限;造成动物疫情传播或者较大经济损失、严重不良影响的,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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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撤销其官方兽医资格。

(一)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八十九条所列行

为的;

(二)违反动物检疫规定,出借或者借用出证账号,为他人冒

用账号提供便利的;

(三)转让动物检疫证章标志的;

(四) 在检疫过程中,协助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

料的;

(五)法律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应当暂停其检

疫出证权限或者撤销其官方兽医资格的情形。

第十三条　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发现官

方兽医涉嫌违法违纪或者涉嫌构成犯罪的,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

规规定,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四条　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　

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4 年 4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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